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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
一
個
法
治
失
落
與
價
值
衝
突
的
時
代

﹒
期
待
中
間
勢
力
阻
擋
不
自
由
的
民
主

﹒
台
灣
民
主
深
化
及
政
治
改
革
之
四
大
阻
礙

主
持
人

胡

佛
(
時
報
文
教
基
金
會
董
事
)

主
談
人

朱
雲
漢
、
(
台
灣
大
學
政
治
系
教
授
)

與
談
，
入
羊
憶
容
(
師
範
大
學
社
教
系
教
授
)

南
方
朔
(
新
新
聞
總
主
筆
)

蕭
新
煌
(
中
研
院
社
會
學
研
究
所
研
究
員
)



朱
雲
漢

美
國
明
尼
蘇
達
大
學
政
治
學
博

士
。

現
任
中
研
院
政

治
學
所
籌
備
處
特
聘
研
究
員

、

台
灣
大
學
政
治
系
教

授
。

曾
任
美
國
哥
倫
比
亞
大
學
政
治
系
客
座
教
授

、

蔣
經
國
國
際
學
術
交
流
基
金
會
執
行
長
。
專
業
領
域

為
民
主
化
、

東
亞
政
治
經
濟
、

方
法
論
。
代

表
著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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羊
憶
蓉

美
國
加
州
大
學
洛
杉
機
分
校
哲
學
博
士
。
現
任
台
灣

師
範
大
學
社
教
系
教
授

、

聯
合
報
副
總
主
筆
。
曾
任

遠
哲
科
學
教
育
基
金
會
常
務
董
事

。

專
業
領
域
為
社

會
學
、

社
會
與
文
化
理
論
。
代
表
著
作
有
《
教
育
與

國
家
發
展
|
|
台
灣
經
驗
》
、

〈
教
育
改
革
中
的
國
家

角
色
|
|
二
十
一
世
紀
的
教
育
議
題
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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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
商
方
朔

文
化
大
學
實
業
計
畫
研
究
所
博
士
。
現
任
新
新
聞
周

報
發
行
人
兼
總
主
筆
。
曾
任
中
國
時
報
主
筆

、

國
立

藝
術
學
院
兼
任
講
師
。
專
業
領
域
為
文
化

、

思
想
研

究
、
語
言
研
究
。
代
表
著
作
有
《
語
言
之
鑰

γ

《
魔
幻
之
眼
》
、
《
詩
戀
記
》
。



蕭
新
煌

美
國
紐
約
州
立
大
學
社
會
學
博
士
。
現
任
中
研
院
亞

太
區
域
研
究
中
心
執
行
長
。
的
目
任
台
灣
大
學
社
會
學

系
副
教
授
、

中
研
院
民
族
學
研
究
所
研
究
員
暨
副
所

長
、

國
家
展
望
文
教
基
金
會
董
事
長
。
專
業
領
域
為

社
會
學
、

社
會
運
動
與
民
間
社
會

、

東
南
亞
的
變

貌
、

台
灣
客
家
族
群
史
。
代
表
著
作
有
《
台
灣
社
會

文
化
典
範
的

轉
移
丫
《
新
台
灣
人
的
心
》

、

《
新
世

紀
的
沈
思
.. 

政
黨
輪
替
前
後
的
觀
察
與
建
言
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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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灣
民
主
的
困
境
.. 

能
競
不
能
合
，
能
爭
不
能
群

提

任
何

一
個
有
效
運
作
的
民
主
體
制
必
須
克
服
民
主
治
理
的
兩
個
基
本
難
題
:
第
一
是
如
何
調
和
衝

突
與
整
合
之
間
的
矛
盾
;
第

二
個
是
如
何
在
民
主
正
當
性
與
治
理
能
力
間
建
立
有
效
的
轉
化
機
制

。

台

灣
的
新
興
民
主
體
制
在
這
兩
個
環
節
上
都
出
現
了
問
題

。



一品題叫

民
主
政
治
的
本
質
就
是
將
政
治
競
爭
與
衝
突
制
度
化
，
適
當
的
競
爭
與
衝
突
是
民
主
體
制
所
需
要

的
，
也
是

一
個
利
益
多
元
化
的
社
會
必
然
存
在
的
現
象

。

但
是
過
於
激
烈
的
衝
突
與
不
擇
手
段
的
競

爭
，
將
使
得
社
會
整
合
與
政
治
協
商
難
以
進
行
，
所
以
競
爭
必
須
受
到
民
主
遊
戲
規
則
與
政
黨
競
爭
倫

理
的
規
範
'
分
歧
必
須
通
過
認
同
來
調
和
，
認
同
是
建
立
在
核
心
價
值
與
共
同
體
的
觀
念
之
上
，
這
兩

者
為
節
制
衝
突
提
供
了
有
利
條
件

。

定
期
選
舉
、
多
黨
競
爭
與
權
力
制
衡
的
設
計
，
只
是
增
強
公
共
權

威
的
正
當
性
基
礎
，
以
及
確
保
公
權
力
服
膺
公
共
福
祉
導
向
的
手
段
，
其
本
身
並
不
是
目
的

。

如
果
選

舉
競
爭
演
變
成
慘
烈
的
政
治
鬥
爭
，
如
果
政
黨
與
競
爭
對
手
間
沒
有
起
碼
的
信
任
與
尊
重
，

一
個
社
會

的
核
心
價
值
與
基
本
共
識
必
然
會
逐
步
被
掏
空
，
公
共
權
威
的
正
當
性

一
定
受
到
損
傷
，
政
治
體
制
的

整
合
機
能

一
定
被
嚴
重
侵
蝕
。

正
常
民
主
社
會
凝
聚
共
識
的
兩
個
最
重
要
基
礎
是

:

一
、
由
穩
固
的
國
家
結
構
所
凝
繁
的
共
同
體

理
念
;
在
共
同
體
的
理
念
下
，
政
治
社
群
內
所
有
成
員
彼
此
榮
辱
與
共
，
同
舟
共
濟
，
相
互
接
納
與
包

容
，
承
認
與
維
護
彼
此
的
基
本
身
分
與
權
利
，
寬
容
不
同
意
見
並
尊
重
少
數

。

二
、
由
一
個
穩
定
憲
法

秩
序
所
凝
聚
的
民
主
核
心
價
值
;
這
些
共
享
價
值
的
具
體
表
徵
是

.. 

憲
法
的
規
範
性
權
威
無
庸
置
疑
，

守
憲
與
護
憲
成
為
政
治
菁
英
普
遍
服
膺
的
政
治
倫
理
，
憲
法
設
定
民
主
競
爭
的
基
本
遊
戲
規
則
，
讓
社

會
衝
突
可
以
透
過
定
期
選
舉
、
立
法
機
構
表
決
或
與
司
法
裁
判
獲
得
解
決

。

重
建
民
主
社
會
的
素
養

17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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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灣
的
民
主
體
制

一
開
始
就
缺
乏
這
兩
塊
鎮
底
的
基
石

。

伴
隨
台
灣
民
主
化
而
來
的
是
國
家
結
構

的
正
當
性
危
機

。

身
分
認
同
與
政
治
社
群
想
像
上
的
分
歧
變
成
台
灣
內
部
最
具
破
壞
性
、
撕
裂
性
的
矛

盾
，
這
個
尖
銳
的
矛
盾
阻
斷
社
會
共
識
、
消
耗
內
部
精
力
、
誘
發
政
治
惡
鬥

。

其
次
，
台
灣
的
憲
政
秩

序
也

一
直
處
於
不
安
定
狀
態
，
憲
政
體
制
的
正
當
性
危
機

一
方
面
與
國
家
定
位
的
衝
突
糾
葛
在

一
起
，

另
一
方
面
是
由
於
政
治
人
物
朝
野
政
黨
菁
英
不
斷
為
了
短
期
政
治
目
的
而
操
弄
基
本
遊
戲
規
則
，
六
次

憲
改
將
憲
政
體
制
帶
入
愈
理
愈
亂
的
困
境
，
朝
野
菁
英
對
於
修
憲
後
政
府
體
制
的
定
位
沒
有
基
本
共

識
，
成
為
「

一
部
憲
法
、
各
自
表
述
」
。

而
且
，
政
治
實
權
人
物
更
經
常
曲
解
憲
法
來
合
理
化
自
己
的
違

憲
擴
權
行
為
。

每
次
選
舉
，
政
治
人
物
很
輕
易
就
將
無
能
處
理
的
政
治
難
題
或
自
己
引
發
的
治
理
危
機

歸
咎
於
憲
法
的
設
計
不
良
，
憲
法
就
成
為
最
廉
價
的
政
治
代
罪
羔
羊

。

當

一
個
民
主
體
制
缺
乏
穩
固
的
國
家
結
構
與
憲
法
秩
序
作
為
其
政
治
基
石
時
，
朝
野
政
黨
間
的
互

動
模
式
就
很
容
易
脫
離
理
性
競
爭
的
軌
道

。

正
因
如
此
，
當
前
台
灣
的
社
會
整
合
與
政
治
協
商
出
現
嚴

重
的
機
能
障
礙
，
我
們
的
民
主
政
治
深
陷
「
能
競
不
能
合
，
能
爭
不
能
群
」
的
困
境
，
因
此
引
發
的
民

主
治
理
危
機
，
已
經
讓
整
個
社
會
付
出
沈
重
的
代
價

。

要
引
領
台
灣
走
出
這
個
政
治
死
胡
同
，
並
不
容

易
。

治
本
而
昔日
，
必
須
有
效
化
解
國
家
結
構
與
憲
政
結
構
的
正
當
性
危
機
;
治
標
而

言
，
必
須
由
社
會

中
間
力
量
重
新
提
振
民
主
的
核
心
價
值
，
讓
法
治
原
則
與
寬
容
、
理
性
、
溝
通
、
協
商
的
問
政
風
格
，



成
為
政
治
菁
英
必
須
遵
守
的
民
主
競
爭
基
本
規
範
'
並
改
變
政
治
人
物
的
對
政
治
的
積
非
成
是
的
習

性
，
重
新
提
倡
政
治
生
活
的
本
質
是
為
公
共
目
的
服
務
之
正
確
認
知

。

當
然
，
這
並
不
是

一
職
可
及
的

改
革
目
標
，
因
為
在

一
個
新
興
民
主
國
家
，
要
讓
政
治
人
物
、
社
會
菁
英
與
廣
大
公
眾
將
民
主
價
值
內

化
為
一
種
信
仰
，
通
常
需
要
透
過
長
期
而
反
覆
的
民
主
實
踐
來
培
育
與
增
強
這
種
信
念

。

向
上
提
升
不

易
，
但
向
下
沉
淪
卻
很
快

。

只
要
有

一
些
指
標
性
的
民
選
政
治
人
物
，
不
斷
從
操
弄
撕
裂
性
與
歧
視
性

政
治
圖
騰
中
獲
取
利
益
，
就
很
容
易
動
搖
社
會
內
部
對
於
民
主
價
值
的
共
識
;
而
幾
輪
惡
質
化
的
選
舉

競
爭
，
也
就
足
以
鬆
動
政
治
菁
英
對
於
程
序
正
義
與
民
主
價
值
的
堅
持

。

很
不
幸
的
是
，
過
去
十
幾
年

內
，
台
灣
已
經
落
入
這
樣

一
個
民
主
沈
淪
的
陷
阱
，
踐
踏
法
治
原
則
與
破
壞
民
主
競
爭
倫
理
幾
乎
成
為

許
多
檯
面
上
政
治
人
物
的
生
存
本
能
，
成
為
媒
體
與
大
眾
見
多
不
怪
的
政
治
鬥
爭
慣
用
仗
倆

。

眼
前
的

總
統
大
選
就
是
反
映
台
灣
政
黨
競
爭
生
態
污
染
程
度
的

一
面
鏡
子
。

法
治
原
則
的
鬆
脫

所
有
討
論
民
主
品
質
的
當
代
理
論
家
都
將

「法
治
」
(
E
E
丘
吉
達
)
列
為
維
持
民
主
體
制
正
常
運

作
的
必
要
條
件
，
也
將
之
視
為
達
到
民
主
鞏
固
的
最
基
本
要
求

。

「
法
治
」
的
內
容
同
時
貫
穿
「
法
治

重
建
民
主
社
會
的
素
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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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」
、
「
憲
政
主
義
?
與
「
人
權
保
障
」
這

三
組
相
連
結
概
念

。

在
法
治
原
則
下
，
法
律
是
規
範
閻
家

行
為
的
最
高
規
範
;
憲
法
透
過
分
權
原
則
與
民
主
監
督
機
制
的
安
排
，
成
為
規
範
統
治
權
力
的
取
得
以

及
其
行
使
的
界
限
與
程
序
之
最
高
準
則
，
其
指
令
性
權
威
為
所
有
政
治
行
動
者
所
遵
守
，
並
由
獨
立
解

釋
憲
法
的
機
構
來
有
效
維
護
其
明
確
性
、
完
整
性
與
連
貫
性
;
同
時
，
公
民
的
自
由
與
基
本
權
利
，
透

過
行
政
程
序
的
規
約
、
統
治
權
力
的
分
立
與
制
衡
，
以
及
獨
立
與
公
平
的
司
法
裁
判
，
獲
得
平
等
而
有

效
的
保
障
。

而
在

一
場
選
舉
競
爭
中
，
法
治
原
則
的
落
實
，
就
是
所
有
政
治
行
動
者
(
政
治
人
物
、
政
黨
、
公

務
人
員
、
媒
體
、
社
會
團
體
、
國
家
機
關
等
)
都
必
須
遵
守
法
律
層
次
的
「
民
主
遊
戲
規
則
」

。

而
是
否

遵
守
法
定
民
主
程
序
的
檢
驗
標
準
也
很
簡
單
，
也
就
是
指
所
有
的
政
治
行
動
者
在
爭
取
職
位
的
過
程

中
，
特
別
是
執
政
菁
英
在
進
行
政
權
保
衛
戰
權
時
所
採
取
的
各
種
手
段
，
是
否
能
通
得
過
公
正
獨
立
的

司
法
或
監
察
機
關
的
合
憲
性
或
合
法
性
檢
驗

。

在
違
反
法
定
民
主
程
序
方
面
，
最
嚴
重
的
情
節
就
是
競

爭
手
段
涉
及
對
公
民
基
本
權
利
的
侵
害

。

其
中
包
括
對
公
民
參
政
權
的
直
接
侵
犯
，
例
如
選
舉
舞
弊
、
破
壞
秘
密
投
票
原
則
、
對
於
選
民
或

候
選
人
進
行
暴
力
脅
迫
、
不
當
剝
奪
特
定
人
或
特
定
群
體
的
參
選
資
格
、
用
脅
迫
手
段
平
擾
對
手
的
公

民
聯
署
活
動
等

。

也
包
括
對
於
其
它
個
人
基
本
權
利
的
侵
害
，
例
如
隱
私
權
、
通
訊
自
由
、

言
論
自



由
、
自
由
結
社
等
，
這
些
不
僅
是
憲
法
保
障
的
基
本
人
權
，
也
是
維
護
個
人
有
效
行
使
參
政
權
所
必
須

的
權
利
。

如
果
出
現
對
於
政
治
人
物
進
行
非
法
監
聽
與
跟
監
，
對
於
政
治
新
聞
採
訪
與
報
導
進
行
不
當

的
干
預
或
限
制
，
對
於
自
發
性
的
政
治
集
會
與
動
員
進
行
干
預
或
限
制
等
這
些
情
況
，
則
民
主
運
作
的

基
本
規
範
已
經
受
到
破
壞

。

其
次
是
違
法
或
不
當
使
用
政
府
公
權
力
企
圖
影
響
選
舉
過
程
，
最
常
見
的
手
法
有

.. 

利
用
政
府
公

權
力
散
佈
偏
頗
不
實
的
資
訊
、
對
於
反
對
陣
營
的
政
治
獻
金
來
源
從
事
選
擇
性
的
查
稅
或
金
融
檢
查
、

利
用
行
政
體
系
進
行
選
舉
動
員
、
利
用
行
政
資
源
選
舉
募
款
、
利
用
政
府
部
門
預
算
收
買
媒
體

。

更
惡

劣
的
手
段
則
是
對
文
宮
採
取
政
治
裹
脅
的
策
略
，
迫
使
公
務
員
進
行
政
治
忠
誠
度
表
態
，
或
以
公
務
員

對
選
戰
要
求
的
配
合
度
來
檢
驗
其
政
治
忠
誠
度

。

最
嚴
重
的
是
執
政
者
濫
用
國
家
機
器
製
造
有
利
於
自

己
選
情
的
事
端
或
危
機
情
勢

。

這
些
舉
措
都
明
顯
愉
越

一
般
民
主
國
家
所
謂

「
現
任
者
優
勢

」
的
運
作

範
疇
，
嚴
重
扭
曲
了
選
舉
過
程
的
公
平
性
，
也
是
對
於
行
政
中
立
原
則
赤
裸
裸
的
破
壞

。

對
一
個
新
興
民
主
體
制
而
言
，
任
何

一
次
涉
及
政
權
輪
替
的
選
舉
，
對
於
民
主
政
治
的
發
育
與

成
長
，
都
是

一
次
嚴
酷
的
考
驗

。

在
激
烈
的
選
舉
競
爭
過
程
中
，
民
主
競
賽
規
則
的
權
威
性
，
以
及

朝
野
政
治
菁
英
對
於
法
治
原
則
與
政
黨
競
爭
倫
理
的
信
守
與
堅
持
程
度
，
也
就
成
為
檢
驗
這
個
社
會

的
民
主
根
基
是
否
牢
固
的
最
有
效
指
標

。

尤
其
是
面
臨
失
去
政
權
風
險
的
執
政
菁
英
，
是
否
能
在
各

重
建
民
主
社
會
的
素
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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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
逆
勢
的
選
戰
情
境
下
勇
敢
的
拒
絕
愉
越
民
主
正
當
程
序
的
強
烈
誘
惑
，
是
否
願
意
誠
心
在
尊
重
法

治
原
則
與
彰
顯
民
主
核
心
價
值
的
框
架
內
進
行
政
權
保
衛
戰
，
更
是
檢
驗

一
個
社
會
民
主
競
爭
品
質

的
最
重
要
指
標

。

在
一
個
民
主
文
化
成
熟
、
體
制
健
全
的
社
會
，
即
使
在
政
權
輪
替
的
關
頭
，
政
治
人
物
也
不
敢
輕

易
愉
越
法
定
民
主
程
序
，
一
方
面
是
因
為
這
種
作
為
無
法
見
容
於
社
會
大
眾
的
主
流
價
值
，
因
此
政
治

代
價
過
高
而
效
益
可
能
有
限
;
另

一
方
面
是
因
為
政
治
體
制
內
有
足
夠
的
制
衡
與
監
督
機
制
，
對
於
政

治
人
物
構
成
有
效
的
牽
制
與
嚇
阻
。
這
些
制
衡
與
監
督
機
制
包
括
:
超
越
黨
派
的
司
法
與
監
察
機
構
、

高
度
獨
立
的
大
眾
傳
播
媒
體
，
以
及
有
公
信
力
的
民
間
監
督
組
織
(
特
別
是
人
權
組
織
或
律
師
團
體
)

。

而
在

一
個
基
本
認
同
出
現
危
機
，
民
主
文
化
未
臻
成
熟
、
制
衡
機
制
不
健
全
的
社
會
，
則
嚴
重
缺
乏
這

種
自
我
匡
正
的
機
制

。

不
少
民
眾
對
於
族
群
或
黨
派
的
認
同
超
過
他
們
對
於
民
主
程
序
的
重
視
，
所
以

政
治
人
物
可
以
肆
無
忌
悍
，
打
擊
其
對
于
時
不
擇
手
段
;
同
時
，
情
治
單
位
、
司
法
機
關
、
監
察
機

關
、
媒
體
、
專
業
性
團
體
往
往
捲
入
政
治
是
非
各
擁
其
主
而
無
法
自
拔
，
不
但
不
能
扮
演
公
正
的
第

三

者
，
反
而
成
為
破
壞
民
主
程
序
的
幫
兇

。

用
上
述
這
些
標
準
來
檢
驗
這
次
的
總
統
大
選
，
在
很
多
項
標

準
上
，
我
們
的
政
治
人
物
都
或
多
或
少
觸
動
了
行
為
越
界
的
警
告
紅
燈
，
而
我
們
的
制
衡
機
制
卻
顯
得

相
對
薄
弱
。



l 議嘲

變
形
的
問
政
風
格
與
選
舉
文
化

在
一
個
常
態
民
主
體
制
下
，

一
場
總
統
大
選
本
來
只
應
該
決
定
未
來

一
段
時
間
的
執
政
地

位
與
政

策
路
線
，
在
四
年
任
期
屆
滿
後
，
又
是

一
場
全
新
的
政
黨
競
賽
，
任
何

一
場
選
戰
都
不
會
是
也
不
應
該

是

一
場
生
死
關
頭
的
決
戰
，
政
權
來
回
輪
替
本
屬
民
主
政
治
的
常
態
，
沒
有
永
遠
的
贏
家
，
也
沒
有
永

遠
的
輸
家
。

因
此
政
治
人
物
與
政
黨
寧
可
輸
掉

一
次
選
舉
，
而
不
願

意
背
負
踐
踏
法
治
與
破
壞
民

主
價

值
共
識
的
千
古
罵
名

。

但
是
，
在
台
灣
特
殊
的
國
家
建
構
歷
史
脈
絡
中
，
極
度
不
健
康
的
政
黨
競
爭
生
態
裡
'
以
及
過
去

十
三
年
兩
岸
間
所
積
累
的
衝
突
能
量
已
接
近
臨
界
點
的
情
況
下
，
這
場
選
舉
已
經
被
政
治
人
物
烘
托
成

為
一
場
世
紀
的
豪
賭
，
賭
注
包
括
國
家
定
位
、
兩
岸
和
戰
、
憲
法
存
續
、
下

一
代
的
文
化
認
同
、
藍
綠

的
政
治
氣
數
，
有
些
政
治
人
物
更
是
將
這
場
選
戰
看
成

一
場
生
死
攸
關
的
「
最
後

一
役
」
。
一
個
成
熟
的

民
主
體
制
都
很
難
承
受
這
樣
的
萬
鈞
之
重
，
更
何
況
像
台
灣
這
樣

一
個
體
質
單
薄
的
新
興
民
主

。

當
各

方
政
治
勢
力
都
將
這
場
選
舉
的
重
要
性
拉
抬
到
了
極
致
，
這
場
選
戰
就
無
可
避
免
的
演
變
成

一
場
你
死

我
活
的
政
治
鬥
爭
，
民
主
競
爭
的
基
本
規
範
與
倫
理
必
然
遭
到
忽
視
，
理
性
的
政
策
討
論
空
間
也
必
然

受
到
嚴
重
的
壓
縮
，
公
民
社
會
的
自
主
也
必
然
受
到
泛
政
治
化
的
侵
蝕

。

重
建
民
主
社
會
的
素
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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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朝
野
政
治
人
物
在
心
態
上
，
將
總
統
大
選
設
定
成

一
場
「
絕
不
能
輸
」
的
生
死
決
鬥
時
，
就
直

接
反
映
了
台
灣
的
政
黨
競
爭
生
態
，
已
經
累
積
了
太
多
的
積
非
成
是
的
觀
念
與
習
性

。

過
去
政
治
惡
鬥

所
遺
留
的
記
憶
與
習
性
，
不
但
持
續
在
這
場
選
戰
中
發
酵
'
甚
至
變
本
加
厲

。

在
這
個
已
經
受
到
污
染

的
競
爭
生
態
裡
'
台
灣
民
選
政
治
人
物
的
問
政
與
選
舉
文
化
出
現
了
嚴
重
的
變
形

。

在
這
種
變
形
的
選

舉
文
化
浸
淫
之
下
，
多
數
的
民
選
政
治
人
物
很
難
抗
拒
操
弄
撕
裂
性
與
歧
視
性
政
治
圖
騰
的
快
感
，
很

難
戒
掉
向
對
手
施
加
毀
滅
性
人
身
攻
擊
的
惡
習
，
很
難
擺
脫
對
誇
張
肢
體
語

言
與
民
粹
式
選
舉
訴
求
的

倚
賴
，
很
難
拒
絕
濫
用
行
政
資
源
與
司
法
公
權
力
的
誘
惑
，
很
難
克
服
省
下
鋪
天
蓋
地
式
電
子
媒
體
宣

傳
昂
貴
開
銷
的
不
安
全
感
，
更
很
難
抑
制
對
斂
集
大
量
政
治
獻
金
的
飢
渴
，
因
為
實
戰
經
驗
似
乎
反
覆

證
明
這
些
都
是
凝
眾
人
氣
的
速
效
劑
、
擊
敗
對
手
的
萬
靈
丹

。

在
民
主
轉
型
過
程
中
逐
漸
變
形
的
台
灣
選
舉
文
化
，
是
特
殊
的
歷
史
結
構
、
政
治
制
度
、
社
會
文

化
與
媒
體
競
爭
機
制
等
多
重
背
景
條
件
誘
發
下
，
以
及
標
竿
性
政
治
人
物
的
實
踐
經
驗
示
範
下
的
產

物
。

在
一
黨
威
權
體
制
解
組
的
過
程
中
，
反
對
運
動
所
累
積
的
抗
爭
經
驗
，
讓
他
們
身
不
由
己
的
將
選

舉
競
爭
升
高
為
顛
覆
政
治

宰
制
關
係
的
決
戰
場
，
將
選
舉
塑
造
為
受
到
長
期
壓
抑
的
歷
史
悲
惰
的

宣
洩

口
，
以
及
社
會
弱
勢
團
體
對
執
政
者
的
不
滿
與
積
怨
的
總
結
帳
日
;
在
國
族
認
同
面
臨
分
裂
危
機
的
過

程
中
，
政
治
團
體
之
象
徵
意
義
的
打
造
與
群
體
身
分
認
同
的

重
新
建
構
逐
漸
形
成

一
種
寄
生
關
係
'
於



是
政
治
人
物
戮
力
將
選
舉
動
員
設
計
為
重
新
凝
聚
身
分
認
同
的
受
洗
儀
式
，
或
是
幫
助
身
分
認
同
面
臨

威
脅
的
團
體
所
需
要
集
體
心
理
治
療
，
如
此
激
發
的
政
治
動
員
張
力
可
以
直
追
基
本
教
義
派
帶
動
的
宗

教
狂
熱
。

同
時
，
在
國
家
機
構
曾
經
擁
有
對
民
間
社
會
部
門
高
度
滲
透
力
量
，
在
大
財
團
與
內
需
產
業

一
直

對
於
政
府
的
干
預
工
具
與
管
制
職
能
形
成
高
度
的
倚
賴
，
以
及
在
軍
隊
、
情
治
、
司
法
與
行
政
機
構
的

政
治
中
立
性
始
終
飽
受
質
疑
等
歷
史
背
景
的
烘
托
，
執
政
地
位
的
競
爭
被
膨
脹
成
為

一
場
「
勝
者
為

王
，
敗
者
為
寇
」
的
殊
死
決
戰
，
總
統
直
選
與
半
總
統
制
的
引
進
，
更
將
中
央
層
級
政
治
競
賽
的
「
零

和
」
邏
輯
推
到
了
極
致
，
每

一
場
大
選
都
變
成
社
會
資
源
動
員
能
力
的
總
較
量
，
都
將
試
圖
抗
拒
泛
政

治
化
傾
向
的
社
會
中
立
團
體
擠
壓
到
邊
緣

。

競
爭
白
熱
化
的
媒
體
更
是
推
波
助
瀾
，
媒
體
所
慣
用
的

「
變
天
」
與
「
崩
盤
」
等
戲
劇
性
比
喻
，
更
加
深
了
政
治
人
物
的
危
機
意
識
，
虛
擬
與
真
實
世
界
已
經
融

為

一
體
。

在
這
些
特
殊
背
景
條
件
的
誘
發
之
下
，
我
們
的
政
治
人
物
乃
不
自
覺
地
逐
漸
向

一
種
變
形
與
問
政

風
格
與
選
舉
文
化
靠
攏
，
發
展
出
一
套
偏
狹
的
政
治
價
值
觀
，
並
普
遍
練
就

一
套
適
應
這
種
選
舉
文
化

的
生
存
之
道
與
特
殊
技
能

。

大
多
數
的
民
選
政
治
人
物
都
相
信
斂
緊
大
量
政
治
獻
金
是
反
映
自
己
勝
選

機
率
的
重
要
指
標
，
也
是
全
面
敢
動
選
舉
機
器
的
基
本
條
件

。

只
有
在
經
費
不
虞
匿
乏
的
條
件
下
，
才

重
建
民
主
社
會
的
素
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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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能
聘
請

一
流
的
公
關
、
文
宣
與
形
象
設
計
高
手
，
才
能
大
手
筆
包
下
電
子
媒
體
的
黃
金
時
段
以
及
預

約
重
要
平
面
媒
體
全
版
廣
告
，
才
能
搭
起

一
場
場
規
模
與
氣
勢
超
越
「
張
惠
妹
演
唱
會

」
的
造
勢
晚

會
，
才
能
滿
足
各
種
抬
轎
者
的
金
錢
需
索

。

除
此
之
外
，
大
多
數
民
選
政
治
人
物
都
相
信
，
耕
耘
中
間
路
線
會
比
牢
牢
抓
住
死
忠
選
民
，
要
冒
更

高
的
政
治
風
險
，
而
且
很
可
能
陷
入
兩
頭
無
法
兼
顧
的
困
難
處
境
，
不
如
針
對
特
殊
議
題
，
打
響
個
人
名

號
及
代
表
性
。

大
多
數
民
選
政
治
人
物
都
相
信
，
政
見
主
張
與
施
政
理
念
等
，
在
選
戰
中
的
加
分
效
果
有

限
，
這
些
理
性
訴
求
的
賣
座
程
度
，
都
比
不
上
經
過
精
心
設
計
的
感
性
訴
求
與
形
象
包
裝
，
也
比
不
上
那

些
可
以
挑
動
選
民
最
敏
感
神
經
、
讓
選
民
血
脈
奔
騰
的
燭
情

言
詞
與
誇
大
肢
體
動
作
。

大
多
數
的
民
選
政

治
人
物
也
都
相
信
，

一
場
全
方
位
選
戰
部
署
，
必
須
配
置
外
圍
的
文

宣
打
手
，
以
及
廣
泛
收
集

(或
編
撰
)

對
手
的
黑
材
料
，
並
研
製
可
以
將
對
手

一
擊
倒
地
的
撒
手
文
宣
武
器
，
而
且
還
要
處
處
防
範
對
手
的
抹

黑
、
抹
紅
攻
擊
，
甚
至
先
發
制
人

。

同
時
，
大
多
數
的
民
選
政
治
人
物
都
相
信
，
同
資
源
豐
沛
的
各
級
民
選
人
物
、
特
殊
利
益
團
體
與

財
團
開
展
綿
密
的
利
益
交
換
關
係
'
是
不
可
或
缺
的
政
治
經
營
策
略
，
此
舉
不
僅
可
以
確
保
可
靠
與
穩

固
的
競
選
資
源
供
應
，
而
且
跟
這
些
政
治
盟
友
利
益
姻
綁
得
愈
緊
密
，
也
才
愈
能
將
組
織
動
員
的
能

量

激
發
到
極
致
。

所
以
拔
樁
與
固
樁
就
變
成
選
舉
中
重
要
的
攻
防
戰
，
而
所
有
的
政
治
性
酬
庸
任
命
與
可



選
擇
性
分
配
的
預
算
補
助
、
經
濟
特
許
、
採
購
合
約
、
建
設
經
費
，
都
被
鎖
定
為
政
治
結
盟
與
利
益
交

換
的
籌
碼
。

我
們
有

一
個
世
代
的
民
選
政
治
人
物
，
幾
乎
都
是
在
這
樣

一
個
政
治
競
爭
環
境
中
成
長
，
他
們
調

教
出
來
的
眾
多
近
身
幕
僚
、
競
選
班
底
與
新
生
代
政
治
明
星
，
也
都
長
期
在
這
樣
的
選
舉
文
化
中
耳
溝

目
染
。

這
就
是
他
們
所
領
會
的
選
舉
致
勝
之
道
，
這
也
讓
他
們
練
就
特
殊
的
政
治
生
存
技
能
，
並
且
構

成
他
們
認
知
世
界
裡
的

「
政
治
就
是
這
樣

」
。
在
如
此
選
舉
文
化
中
成
長
的
民
選
政
治
人
物
，
很
容
易
將

政
治
的
本
質
理
解
為
爭
奪
權
力
、
分
配
職
位
、
交
換
利
益
及
運
用
行
政
資
源
來
削
弱
對
手
;
而
不
容
易

記
得
政
治
的
本
質
是
建
構
、
維
持
與
運
作
具
有
高
度
正
當
性
的
公
共
權
威
，
是
確
保
國
家
權
力
為
公
共

目
的
服
務
。

我
們
的
媒
體
也
對
這
種
選
舉
文
化
習
以
為
常
，
很
少
追
問
政
治
就

二
疋
必
須
是
這
樣
嗎
?
如
果

一

個
社
會
長
期
陷
入
這
種
政
治
競
爭
模
式
，
對
民
主
政
治
運
作
會
帶
來
何
種
影
響
?
整
個
社
會
必
須
付
出

何
種
代
價
?
媒
體
似
乎
普
遍
忘
記
了
，
當

一
位
政
治
人
物
為
了
選
戰

一
時
的
需
要
，
而
肆
無
忌
陣
將
撕

裂
性
、
歧
視
性
與
抵
毀
性
的
語
言
暴
力
施
加
於
對
手
時
，
他
不
僅
破
壞
了
民
主
的
基
本
遊
戲
規
則
、
傷

害
了
競
爭
對
手
的
基
本
權
益
，
更
傷
害
了
其
背
後
廣
大
支
持
者
的
尊
嚴
，
其
結
果
必
然
是
深
化
社
會
內

部
的
對
立
情
緒
，
讓
既
有
的
社
會
鴻
溝
更
難
以
癒
合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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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"，叫
世
包
容
社
會

改
變
從
此
刻
開
始

現
在
開
始
，
愈
來
愈
多
的
選
民
對
於
這
種
變
形
與
扭
曲
的
選
舉
文
化
，
及
其
所
孕
育
的
選
舉
仗
倆

產
生
排
斥
感
或
免
疫
力
，
也
有
更
多
的
企
業
家
與
社
會
意
見
領
袖
深
深
體
會
到
這
種
選
舉
文
化
的
社
會

與
政
治
後
果
已
經
逐

一
浮
現
。

過
度
徹
底
的
政
治
動
員
，
漫
長
而
頻
繁
的
選
舉
季
節
，
以
及
媒
體
無
止

境
的
疲
勞
轟
炸
，
不
僅
耗
費
驚
人
的
社
會
成
本
，
更
讓
台
灣
社
會
幾
乎
沒
有
優
兵
息
鼓
的
喘
息
空
問
;

政
治
獻
金
的
醜
聞
層
出
不
窮
，
意
味
著
金
權
政
治
的
腐
蝕
力
量
已
經
深
入
各
主
要
政
黨
，
導
致
民
選
政

治
人
物
的
道
德
威
信
全
面
下
滑
;
政
治
對
立
的
不
斷
激
化
，
讓
社
會
的
主
流
價
值
無
從
建
立
，
所
有
議

題
辯
論
只
有
黨
派
立
場
沒
有
是
非
，
中
間
選
民
無
奈
的
被
擠
壓
到
兩
邊
，
社
會
的
中
間
力
量
缺
乏
政
治

著
力
點
;
同
時
，
朝
野
相
視
如
仇
寇
，
政
治
僵
局
經
常
導
致
國
家
機
器
空
轉
，
政
治
體
制
也
無
力
籽
解

社
會
團
體
在
重
要
政
策
議
題
的
對
立
與
分
歧

。

於
是
，
我
們
社
會
上
的
有
識
之
士
也
開
始
體
認
到
，
這

樣
的
選
舉
是
注
定
不
會
有
真
正
的
贏
家
了
，
因
為
無
論
一
役
定
江
山
的
結
局
為
何
，
台
灣
只
剩
下
慘
勝

與
慘
敗
兩
種
結
局
，
社
會
的
元
氣
已
經
因
為
過
度
政
治
動
員
以
及
慘
烈
競
選
廝
殺
而
嚴
重
耗
損

。

事
實
上
，
無
論

三
月

二
十
日
那

一
個
陣
營
勝
出
，
台
灣
的
下

一
任
領
導
人
都
將
面
對

一
連
串
棘
手

的
民
主
治
理
難
題

。

下
任
總
統
必
須
引
導
社
會
在
許
多
關
鍵
性
政
策
議
題
上
，
做
出
果
斷
、
困
難
，
甚



至
是
痛
苦
的
選
擇

。

支
撐
這
種
關
鍵
性
決
定
需
要
極
大
政
治
整
合
能
量
，
這
可
能
超
過
任
何
單

一
領
導

人
或
單

一
政
黨
的
能
耐
，
一
個
勉
強
過
半
的
多
數
也
不
足
以
支
持

一
個
穩
健
的
新
主
流
路
線

。

因
此
，

社
會
的
中
間
力
量
必
須
嚴
格
督
促
藍
綠
陣
營
的
領
導
人
，
學
習
如
何
將
自
己
的
精
力
與
智
慧
主
要
運
用

在
化
解
社
會
分
歧
與
調
和
利
益
衝
突
，
必
須
學
會
如
何
在
尋
求
妥
協
與
建
構
共
識
的
過
程
中
累
積
政
治

能
量
，
而
非
不
斷
以
擴
大
、
加
深
與
製
造
社
會
與
地
域
的
對
立
面
為
能
事

。

如
果
我
們
的
政
黨
領
導
人

還
是
不
斷
以
透
過
挑
動
社
會
對
立
與
分
歧
來
累
積
選
舉
資
本
，
必
然
會
把
台
灣
弄
成

一
個
無
法
治
理
、

無
法
整
合
的
社
會

。

不
顧
政
黨
競
爭
倫
理
的
惡
性
競
爭
的
結
果
是
，
朝
野
政
黨
不
但
不
能
對
維
繫
社
會

凝
聚
發
揮
助
力
，
反
而
還
變
成
加
劇
社
會
四
分
五
裂
的
幫
兇
;
不
但
不
能
協
助
民
主
體
制
克
服
艱
鉅
的

治
理
挑
戰
，
反
而
變
成
引
發
民
主
治
理
危
機
的
亂
源
;
不
但
不
能
幫
助
化
解
經
濟
結
構
轉
型
中
的
社
會

利
益
衝
突
，
反
而
製
造
更
尖
銳
的
社
會
對
立
，
讓
原
本
不
易
謀
求
共
識
方
案
的
經
濟
改
革
與
社
會
分
配

難
題
，
變
成

一
道
道
的
無
解
政
治
習
題

。

在
全
球
化
浪
潮
的
的
無
情
拍
打
下
，
政
黨
惡
性
競
爭
所
導
致

的
民
主
治
理
危
機
，
可
以
給

一
個
國
家
帶
來
災
難
性
的
結
果
，
今
日
阿
根
廷
的
悲
慘
局
面
，
就
是
活
生

生
的
寫
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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